
1 

 

证券代码：600711        证券简称：盛屯矿业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24 

 

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收到厦门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（以下简称：厦门证监局）下发的《厦门证监局关于对

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并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》（[2024]9

号，以下简称“《决定》”）。《决定》指出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并提出了整

改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《决定》的主要内容 

2021 年至 2022 年期间，你公司在与有关客户开展钴湿法冶炼中间品销售业

务中，货物交付给相关客户时控制权并未实质转移，你公司在交付时即确认收入，

会计处理不准确。前述销售给客户的个别钴湿法冶炼中间品，你公司一子公司购

回用于生产，未予以合并抵销。前述事项导致你公司 2021 年多确认收入

35,936.75万元，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0.79%,多确认利润 19,372.14万元，占当年

度利润总额的 7.15%；2022 年多确认收入 8,414.90 万元，占当年度营业收入的

0.33%,少确认利润总额 13,909.30 万元，占当年度利润总额的 18.20%。你公司

2021年、2022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有关财务信息不准确。 

你公司的上述行为，违反了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(证监会令第 182

号，下同)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。根据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第五十二

条第一项、第三项的规定，我局决定对你公司采取责令改正、出具警示函的行政

监管措施，并根据《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办法》(证监会令第 166号)的规

定将相关情况记入诚信档案。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切实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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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教训，加强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培训，进一步加强财务会计基础工作，提高

会计核算水平和财务信息质量，对上述财务核算差错予以更正，并自收到本决定

书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整改工作并向我局提交整改报告。我局将跟踪检查你公司

整改情况，并视情况采取进一步的监管措施。 

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

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复议与诉讼期间，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。 

二、公司说明及公司采取的措施 

收到上述《决定》后，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高度重视，将按

照厦门证监局的要求对公司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梳理，杜绝此类事项再次发生。

公司将严格按照要求，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工作并提交整改报告。后续，公司

将组织相关人员深入学习法律法规，持续提高财务人员的专业水平，提升会计核

算和财务管理的能力，全面提高公司治理水平，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发展，维护公

司及全体股东，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，敬请广大投资者

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4月 21日 

 


